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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 

113 學年度  學士班單獨招生 面試（術科測試、面談） 

考試說明暨注意事項 

【面試日期】：113 年 4 月 20 日（六）至 4 月 22 日（一）  

一、 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考試場地一律不開放試場查看。 

二、  請考生依公告之考生報到時間，攜帶本校准考證及身分證正本至指定地點報到。  

三、  每位考生之術科測試需於面談前完成，恕不接受補考之申請。 

四、  完成面談之考生，請勿於本學程應考區逗留。  

五、  嚴禁拍照、錄影及錄音。  

六、  請勿攜帶應試用品外之貴重物品，本學程不負保管責任。  

七、  請考生於 113 年 4 月 10 日(三)16:00 前，至 https://forms.gle/DeyN6Q1hLuDHGiSS9  

填寫面試器材確認單。 

 

■術科測試注意事項  

1. 術科測試為紙筆測驗，務必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在試卷上作答。  

試場內亦不提供考試用品借用。以其他種類筆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 

2. 術科測試一開始播放試題後，考生即不得入場。 

3. 考生不得提前交卷或中途離場。若因考生個人狀況需提前離場者，須由工作人員陪同離

場，並不得要求延長考試時間。  

 

■面談注意事項(請隨工作人員一同進場，進場後即開始計時) 

1. 「面談」說明：  

(1)演奏 (唱 )一首自選曲。  

(2)音樂基礎能力測試 (如 :視奏唱、音感、節奏等 ) 。  

(3)口試。  

2. 按鈴即結束演奏(唱)，隨即進行音樂素養與基礎能力測試，以及口試(統問統答)。  

3. 伴奏不是必要，但若需伴奏請自備。  

■現場伴奏，僅限 1 人。伴奏人員須於演奏 (唱 )結束後立即離開試場。  

■影音伴奏，僅限筆記型電腦，考試中由考生自行播放。 (試場內無網路訊號 ) 

4. 試場內可提供之樂器及器材設備，請見「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面試提供之器材」

公告，考場所準備之器材設備，為提供考生應試備用，考生須自行操作。如需其他樂器及

相關器材設備，請考生自備。  

  

https://forms.gle/DeyN6Q1hLuDHGiSS9
https://forms.gle/DeyN6Q1hLuDHGiSS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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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

113 學年度  學士班單獨招生  

面試面談  提供之器材  

➢ 考場所準備之器材設備，為提供考生應試備用，考生須自行操作。 

➢ 試場內可提供之樂器及器材設備如下，不在下列之相關設備，皆請考生自行攜帶。 

 

項目 器材內容 數量 規格 

1 爵士鼓組(無鼓棒) 1 Yamaha Stage Custom 5Pcs & Ziljian Hihat+Crash  

2 打擊樂器 1 CADESON CAJON 木箱鼓 

3 
電鋼琴 

(含音箱、踏板、椅、琴架) 
1 

YAMAHA CP40 88 鍵電鋼琴 

(鋼琴音箱型號: PEAVEY KB-4)*線路已接上 

4 Guitar 琴架 1 HERCULES GS412B *請注意使用方式 

5 譜架(樂譜放置) 1  

6 小桌子 1 
大小約 L73cm、W50cm、H67cm 

可供自備器材設備放置 

7 摺疊椅 2  

8 視訊傳輸線 1 HDMI 線(考生自行操作) 

9 音訊傳輸線 1 3.5mm TRS (考生自行操作) 

10 電源排插 2 3 孔插座 

11 人聲麥克風 1 SM58，僅提供唱歌使用 

12 樂器麥克風 1 SM57，僅提供樂器收音用 

   

 

↑考場內設備線路示意圖，供參閱↑ 

一、 考生攜帶之筆記型電腦，須注意試場內提供之線材規格，以便連接投影機與音訊。 

二、  視訊與音訊同時連接時，務必確認筆電音訊輸出路徑。 

三、  考場音響系統不提供任何額外線路輸入，如：自備導線、麥克風線…等。 

四、  本學程僅提供 3.5mm TRS(考生操作端) to RCA(學程音響系統端)、人聲專用麥克風

SM58、樂器收音專用 SM57 供音訊使用，線材與麥克風不提供其他需求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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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

113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 面試（術科測試、面談）順序表 

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項目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 

113.4.20 

（六） 

08:30-08:50 考生報到 

教學大樓 

2 樓大門入口 

Fa10001、Fa10006、Fa10007、

Fa10012、Fa10033、Fa10035、

Fa10038、Fa10040、Fa10047、

Fa10048、Fa10049、Fa10054、

Fa10055、Fa10060、Fa10073、

Fa10075、Fa10078、Fa10090、

Fa10094、Fa10095、Fa10098、

Fa10107、Fa10114、Fa10124、 

Fa10132、Fa10133、Fa10144、

Fa10163、Fa1a004、Fa1a008 

09:00-09:30 
術科測試 

（含試務說明）  

10:00-12:10 面談 

人文廣場 

MIT 學程 

面談等待區 

（面談順序為由左至右，由上至下） 

Fa10001、Fa10007、Fa10033、

Fa10035、Fa10048、Fa10049、

Fa10075、Fa10090、Fa10107、

Fa10124、Fa10163、Fa1a004 

13:05-17:00 面談 

（面談順序為由左至右，由上至下） 

Fa10006、Fa10012、Fa10038、

Fa10040、Fa10047、Fa10054、

Fa10055、Fa10060、Fa10073、

Fa10078、Fa10094、Fa10095、

Fa10098、Fa10114、Fa10132、

Fa10133、Fa10144、Fa1a008 

 

★★★注意事項★★★ 

一、  面試當天上午統一進行術科測試，術科測試報到地點為本校教學大樓 2 樓大門入口，請考

生依規定報到並統一應試。  

二、  面談等候現場為「人文廣場戶外帳棚」，建議自行準備保暖衣物與雨具。  

三、  面談叫號後 20 分鐘未到場者，不得入場並以棄權論。  

四、  逢逾時或缺考者得依序叫號遞補。  

五、  除表演樂器、器材、准考證及身分證外，面談時不得攜帶其他物品（含手機、平板電

腦）進場。面試當日不得額外提供委員任何形式之作品集。   



第4頁，共 6 頁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

113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 面試（術科測試、面談）順序表 

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項目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 

113.4.21 

（日） 

08:30-08:50 考生報到 

教學大樓 

2 樓大門入口 

Fa10017、Fa10027、Fa10032、

Fa10034、Fa10041、Fa10042、

Fa10044、Fa10045、Fa10050、

Fa10059、Fa10063、Fa10072、

Fa10082、Fa10092、Fa10109、

Fa10116、Fa10120、Fa10129、

Fa10135、Fa10136、Fa10137、

Fa10142、Fa10143、Fa10145、

Fa10148、Fa10155、Fa10160、

Fa10161、Fa1a002、Fa1a005 

09:00-09:30 
術科測試 

（含試務說明）  

10:00-12:10 面談 

人文廣場 

MIT 學程 

面談等待區 

（面談順序為由左至右，由上至下） 

Fa10027、Fa10032、Fa10034、

Fa10041、Fa10044、Fa10050、

Fa10092、Fa10109、Fa10120、

Fa10145、Fa10148、Fa1a002 

13:05-17:00 面談 

（面談順序為由左至右，由上至下） 

Fa10017、Fa10042、Fa10045、

Fa10059、Fa10063、Fa10072、

Fa10082、Fa10116、Fa10129、

Fa10135、Fa10136、Fa10137、

Fa10142、Fa10143、Fa10155、

Fa10160、Fa10161、Fa1a005 

 

★★★注意事項★★★ 

一、  面試當天上午統一進行術科測試，術科測試報到地點為本校教學大樓 2 樓大門入口，請考

生依規定報到並統一應試。  

二、  面談等候現場為「人文廣場戶外帳棚」，建議自行準備保暖衣物與雨具。  

三、  面談叫號後 20 分鐘未到場者，不得入場並以棄權論。  

四、  逢逾時或缺考者得依序叫號遞補。  

五、  除表演樂器、器材、准考證及身分證外，面談時不得攜帶其他物品（含手機、平板電

腦）進場。面試當日不得額外提供委員任何形式之作品集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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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

113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 面試（術科測試、面談）順序表 

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項目 報到地點 准考證號 

113.4.22 

（一） 

08:30-08:50 考生報到 

教學大樓 

2 樓大門入口 

Fa10016、Fa10020、Fa10029、

Fa10031、Fa10052、Fa10053、

Fa10058、Fa10064、Fa10066、

Fa10070、Fa10074、Fa10077、

Fa10080、Fa10091、Fa10104、

Fa10105、Fa10108、Fa10111、

Fa10122、Fa10127、Fa10130、

Fa10139、Fa10151、Fa10154、 

Fa10164、Fa10166、Fa10167、

Fa1a003 

09:00-09:30 
術科測試 

（含試務說明）  

10:00-12:10 面談 

人文廣場 

MIT 學程 

面談等待區 

（面談順序為由左至右，由上至下） 

Fa10016、Fa10052、Fa10053、

Fa10066、Fa10080、Fa10104、

Fa10105、Fa10127、Fa10130、

Fa10151、Fa10167、Fa1a003 

13:05-17:00 面談 

（面談順序為由左至右，由上至下） 

Fa10020、Fa10029、Fa10031、

Fa10058、Fa10064、Fa10070、

Fa10074、Fa10077、Fa10091、

Fa10108、Fa10111、Fa10122、

Fa10139、Fa10154、Fa10164、

Fa10166 

 

★★★注意事項★★★ 

一、  面試當天上午統一進行術科測試，術科測試報到地點為本校教學大樓 2 樓大門入口，請考

生依規定報到並統一應試。  

二、  面談等候現場為「人文廣場戶外帳棚」，建議自行準備保暖衣物與雨具。  

三、  面談叫號後 20 分鐘未到場者，不得入場並以棄權論。  

四、  逢逾時或缺考者得依序叫號遞補。  

五、  除表演樂器、器材、准考證及身分證外，面談時不得攜帶其他物品（含手機、平板電

腦）進場。面試當日不得額外提供委員任何形式之作品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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